关于四平市社会精神病院变更诊疗科目的公示

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及《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卫医发〔2008〕35号）等相关规定，四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法受理了四平市社会精神病院关于增设内科（门诊）、外科（门诊）的申请，现将有关信息公示如下：

	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地址
	原核准诊疗科目
	变更后诊疗科目

	四平市社会精神病院
	四平市铁东区北门街桃源路1001号
	精神科;临床心理专业(门诊)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
	内科(门诊) /外科(门诊) /精神科;临床心理专业(门诊)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



[bookmark: _GoBack]如有异议，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四平市卫生健康委反映。反映问题应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并提供书面材料。联系电话：0434-326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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